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年信用风险分级“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县政府关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决策部署，围绕2023年年底前建立健全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随机抽查机制目标，常态化开展部门内部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按照县“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和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2023年抽查计划。

抽查内容

按照我局监管事项抽查清单内容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抽查。

抽查比例

抽查为定向抽查，抽查比例10%。

抽查组织实施

馆陶县住建局“双随机、一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我局2023年抽查的组织工作，办公室设在我局法制科。2023年计划开展2次抽查，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

抽查事项

单位监管对象自主抽取，执法检查人员通过执法人员库随即抽取，组成执法检查组，依照监管事项清单确定监督检查项目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五、工作要求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国务院、省、市加强监管的一项重点改革举措，各科室加强合作，协调安排，不断提高随即抽查的精准性和震慑力，切实做到对监管对象既“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

抽查期间，参加抽查人员由“双随机、一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安排，对抽查市场主体进行检查。
附件：馆陶县住建局2023年度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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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01
	2023年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部联合随机抽查001
	001号
	2023年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部随机抽查
	定向
	10%
	房地产开发企业
	2023年4月30日前登记设立、已成立状态的企业
	法制科
	法制科、稽查站、房管所
	2023年5月至6月

	2023002
	2023年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部联合抽查002
	002号
	2023年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部抽查
	定向
	10%
	建筑施工企业
	2023年9月30日前登记设立、已成立状态的企业
	法制科
	法制科、建管站、稽查站、安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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